
CMYK

    傳真：03-8577677          廣告專線：03-8561858          新聞投訴E-mail:east.news@msa.hinet.net          編輯／傅永平

2
99年

度 第 8 期

發行人：花蓮縣議會議長　楊文值　　地址：花蓮市府前路23號　總機：(03)8226111-5(5線)　中華民國101年10月1日　編印：東方報（花蓮市富吉路99號）

議副 長

的話

賴進坤

蔡啟塔

呂必賢

花蓮郵局新聞紙登記證 花蓮聞字第030號

林春生游美雲

施慧萍 楊德金

龔文俊

蕭文龍

莊枝財 張正治劉曉玫 陳英妹

李秋旺陳長明徐雪玉

101年度
花蓮縣議會廣告

花蓮市新增設路邊停車

管理，原本是改善交

通的幫手，但欠缺規劃溝

通，進而造成民間強烈反

彈，原因出自於：

1.管理機關權責不清，建

設處與交通隊誰有主導

權？誰來決定？2.未與當

地里長及居民做好溝通，

很多花蓮鄉親直到劃線時

才知道門口被規劃為停車格。3.部分新增設地區

未達到規劃停車格之需求，造成有格子沒人停，

讓許多車輛停到未規劃停車格之巷弄，反衍生另

外的問題。4.停車格間距、大小及劃線地點皆未

詳細規劃。5.新增設停車格造成民眾荷包縮水。

五個原因造成民間反彈

交通隊當初若有完善

配套，並事前溝通

協調，也不會引起大眾強

烈反彈，就因為一意孤

行，執意增設收費停車

格，結果造成社會觀感不

佳。其實，為維護交通秩

序，熱鬧地段劃設停車格

有其必要性，但把非商業

區或並不是很熱鬧的地段

也規劃，就不妥當了，以前站為例，停車格畫到

影響店家出入，至於後站則是畫到一般住戶的家

門前，難怪讓花蓮鄉親質疑公部門「搶錢」搶過

頭，因此，希望相關單位能深思熟慮，事前溝通

協調，提供完善配套措施。

希望提出完善配套措施

交通隊在程序上是不對

的，應該先把停車

格畫好後，再開始宣傳，

告訴民眾何時要收費，譬

如提前一、二個月宣傳公

告，讓民眾有心理準備，

民眾知道之後就慢慢接受

了，但是交通隊畫好之後

就要收費了，這對百姓不

太好，現在老百姓很可憐

呀，沒什麼錢，政府在做事情時要考慮到老百姓

的狀況，不能你想要怎樣就怎樣，一定要讓老百

姓心服口服才能去做，這樣才是正確的。而且這

次交通隊也不尊重議會，議會依法監督的結果行

政單位還要一意孤行，這就讓人無法接受。

施政要考慮到百姓狀況

花蓮縣是觀光大縣，雖

然交通秩序的維護有

其必要，但是執行方式卻

必須長遠考量。現在每停

一次車收一次費，就有檢

討的必要，觀光客如想到

好幾家商店購物，每一家

停留時間都不會很長，豈

不是要被收好幾次費用？

如此一來又要如何振興觀

光？外國這種大都會的商業精華區，都有配套優

惠措施，闢如暫停三分鐘之內免費，一來便民、

二來促進消費。現在花蓮市的停車收費，搞得

就像「搶錢」一樣，車子剛停，馬上就來開繳費

單，只知道「搶錢」，完全沒有顧及遊客、消費

者的心情，難道就非得「死要錢」不可嗎？

類似搶錢行徑影響觀光

傅縣長已下令縣警局此

等擅自擴張收費停車

格之舉暫緩實施，足見此

一措施有違民意。縣警局

當初擴張收費街道的停車

格，並沒有知會縣議會；

縣警局事前應做周全考

量，不要弄得全民開罵，

最後草草收場。況且目前

景氣低迷，民不聊生，油

電雙雙齊漲漲聲不斷，導致物價跟著狂飆，失業

率也節節攀升，官員應該苦民所苦，應該多方設

法解決找不到停車位的困擾，而不是與民爭利、

危害民生，擅自擴張停車領域增加收入。「錯誤

的政策比殺人更嚴重」，縣警局應該記取教訓。

景氣低迷不該與民爭利

目前是民主時代，政府

行事首重事先溝通

與協調，這也是最基本的

「尊重」。看看縣警局這

次暴增收費停車格，沒有

事先尊重民意、沒有事先

尊重議會，完全是我行我

素，根本視民意如無物，

這就是官僚、僚氣，警方

老是說「警民一家」、

「社區治安」、「警力有限、民力無窮」，可是

如今卻搞到與民眾「搶錢」，想怎樣就怎樣，忘

了與民眾先溝通、協調，忘了必須透過議會審

議，如此唯我獨尊，豈不讓「民主」的中華民國

倒退回腐敗的滿清「專政」時代？

警方根本視民意如無物

交通隊此次在未經縣議

會的同意下悍然執

行花蓮市區收費停車格增

設作業，個人表示反對，

因為整個過程既不尊重議

會，也不重視民意。

　一項新措施的執行，除

了推動前的詳細規劃外，

還需經民意機關的監督，

並要聽取民眾意見，在三

者兼顧下才能順暢執行，改善市區的交通，降低

人車擁擠現象是當務之急，但不能以此為由而一

意孤行的辦理。行政單位推動各項措施，必須顧

及民眾權益與受到負面影響的程度，希望交通隊

未來執行收費停車格增設作業前要深思。

交通隊作業前必須深思

此次交通隊辦理收費停

車格增設作業，引發

部分民眾反彈，原因出在

造成進出家門不便所致，

交通隊應通盤研議，將影

響程度降至最低。

　交通隊辦理收費停車格

增設作業，反彈聲浪最大

的是火車站前的租車業

者，因此一作業影響他們

車輛的停放，但也有民眾反映租車業者占用停車

格，經議員會同交通隊會勘後，認為業者應自行

覓地管理其自有車輛，不要占用交通隊畫設的停

車格，方便民眾停車。已要求交通隊在住家較多

地點盡量減少劃設，降低對民眾的不便程度。

要降低對民眾不便程度

在花蓮市主要街道設置

收費停車格，有其必

要性與重要性，但是對於

交通流量不大，人口密度

低的區段根本沒有增設的

必要，否則會遭民眾認為

是一種「搶錢」的行為。

　目前後站區段，觀光客

鮮少進入，在該區段出入

的民眾大都是當地的居

民，交通流量不大，秩序也良好，在此區段增設

收費停車格，民眾咸認是一種擾民的做法，執行

單位應三思。個人認為，與其要在遠離繁華市中

心的區段增設收費停車格，不如將位於市中心的

東洋廣場妥善規劃，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妥善規劃利用東洋廣場

交通隊整頓地方交通劃

設停車位，應該跟

民意代表、里長與居民多

加溝通，針對地區性來協

調，貿然實施徒增民怨。

　花蓮市區新增汽車停車

格的地區包括國聯二路、

國聯五路、林森路、和平

路，及火車站後站，還有

中山路到中央路段、中華

路到林森路口等路段，其中不乏商業與住宅區，

交通隊在劃設停車格時應該考量到區域性質的不

同，加強跟民眾宣導與溝通，才不會讓民眾覺得

政府在搶錢。交通隊如果沒有取得共識前貿然實

施，民怨四起，重傷政府形象，應該引以為戒。

貿然實施重傷政府形象

物價飛漲的時代，交

通隊增加收費停車

格，可以確定花蓮真的很

缺錢了。但我認為交通隊

應該在各飯店、觀光景點

設置停車格，不要向花蓮

民眾搶錢。

　另外，大型企業都應該

自己設停車位來服務顧客

以及員工，這樣也會有效

率的來解決停車問題。景氣低迷，物價飆漲，連

停個車都要錢，連帶影響中、南區鄉親減少北上

購物意願，交通隊應該要慎重，針對觀光景點周

邊劃設停車格，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我想大

家都會付得心甘情願。

停車格應設在觀光景點

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在

花蓮火車站前、後站

附近路段，一口氣增設六

百個收費停車格，造成民

怨四起，我認為行政單位

缺乏規劃與思考。

　都市發展隨人口增加與

使用率面積擴大，但是花

蓮人口沒有增加，路邊停

車收費應該是為了交通安

全，而非壓榨民眾。

　交通隊貿然將收費停車格膨脹一倍，在民意反

彈壓力下又減了一半，「伸縮自如」如何與業者

簽約？這當中是否牽涉到不法情事？檢調單位應

該主動查明。

與業者簽約是否有不法

對於縣政的關心，絕對

是縣議員應有的責

任，更是議員對選民負責

任的一個交代，但是，攸

關民眾權益的議題，希望

能擇定較為重要的議題表

述意見。

　對於縣警察局交通隊在

新站及後站新增設的七百

個收費停車格問題，這個

議題太小了，缺乏談論的訴求，不應交給議員討

論，應將問題交回各相關單位處理就可。

收費停車格議題太小了

政策絕不可朝令夕改！

否則不僅會令民眾無

法適從，更會影響政府的

威信。

　對於縣警察局交通隊執

行增設收費停車位，缺乏

溝通及細膩的規劃，導致

縣政府「朝令夕改」損及

政府威信，交通隊自然難

辭其咎，但是，既定的政

策既然公布就應執行到底，否則就必須追究責

任。

　對於已畫收費停車位因暫時停止收費，所造成

車輛長期停放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困擾，也應立

即處理。

政策不能執行就要究責

代議士的責任就是替民眾監督政府

施政效率及政策的良莠，對於執

政單位漠視民眾權益，尤其是影響及傷害民眾日常生活與

生存權的問題，議員們更需竭盡所能的為民眾爭權益、謀

福利，讓民眾的生活不受到政府不當政策的侵犯。

　花蓮縣以觀光立縣，花蓮市的交通秩序因此更形重要，

如何讓花蓮市重要街道行車秩序良好，讓遊客及民眾有一

順暢的交通秩序是相關單位的責任，也是執行單位對花蓮

的發展應付出的一份責任，如何在當地居民及遊客間取得

一平衡點，在不影響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及生存並顧及遊

客行車秩序順暢的前提下，做出合理又能讓民眾接受的政

策，正考驗執行者的智慧。

　對於此次縣警察局交通隊在花蓮火車站前及後站區段新

增設七百個收費停車格所引起民眾強烈反彈問題，主要原

因在於後站目前尚屬一住宅區，商業行為並不熱絡，交通

隊規劃在此一區塊畫設七百個收費停車格，已嚴重影響當

地民眾日常生活，交通秩序也不會因交通隊增畫收費停車

位而有所改善，如此「損人不利己」的做法，也只有交通

隊會如此做。

　但是，新增收費停車格已畫妥，已經給了民眾及遊客一

個印象，那就是「停在收費停車格內，只要付費」就不會

有任何問題。然而，因新增停車位收費「暫時喊停」，也

就是在新增設停車格內停車是免費的，讓一些民眾一停就

是好幾天，附近民眾已開始受害，執行單位應立即思考此

一問題並謀求解決之道。

暫停收費後遺症 應該立即解決

魏嘉賢

交通隊要整頓交通秩

序是美意，不過規

劃卻不完善，不但擾民，

還民怨四起，我認為停車

格的收費應該考慮到停車

周轉率、實施的區域與路

段，仔細評斷畫設是否適

當，因為一畫下去，干擾

的就是居民每一天的生

活，不但要審慎處理，還

必須有跟居民溝通的管道，另外，停車格的規劃

與收費，從決定、劃線到計畫辦理，都沒有通知

縣議會，應該讓民意機關都能了解，否則民怨一

面倒，不但造成大家生活不便，也會讓民眾對政

策的規劃失去信任。

要審慎處理與居民溝通

收費停車格的設置很不

應該！此次新增的地

點在火車站後站等地方，

距離市區商圈已經太遠，

這些地方若還要收費，有

點不夠意思，再者，現在

民眾生活壓力也大，所有

的費用都一直漲，連買個

東西停個五分鐘也被要求

收費，當然會引起民怨。

　如果要收費也應該選在適宜的地點，現在的金

三角地區就很好，目前收費的費用降低，但也不

能用其他地區來補貼，未來若車流量大了，蘇花

改通了，為了交通的方便再規劃收費，才是可行

的辦法，應該多站在民眾的角度想想。

應多站在民眾的角度想


